
2022年昌吉州文物行业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工作总结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文物安全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区州党委、政府有关文物安全系列部署要求，结合行业实际，全面开展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工作，现将2020以来开展文物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周密安排部署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根据自治区文旅厅《关于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自治区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开展全区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和州安委会“关于印发《昌吉州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结合全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领域工作实际，先后制定下发了《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和《自治州文物建筑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昌吉州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案》、《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文物）领域开展全覆盖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昌吉州文旅局近期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工作方案》等，进一步明确了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各项工作任务，细化了专项整治内容，完善了整治措施，成立了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压实各环节工作责任，对全州文化旅游领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二）切实增强安全意识，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
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增强文物安全底线思维，强化安全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把确保文物安全放在工作首位。按照“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坚持文物安全属地管理原则，明确文物安全责任,落实文物安全属地管理和管理单位主体责任，全力抓紧抓实文物安全工作。积极与各县（市）文旅行政部门签订和《文物安全责任书》《文物系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责任书》，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文物安全和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单位主要领导为文物安全和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对文物安全和消防安全负直接领导责任。持续开展文物建筑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创验工作，对照《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十项规定》要求，抓好重点文博单位消防安全标准化创验的落实，深化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落实文博单位树立消防安全责任主体意识，强化消防安全管理和建筑消防设施“三化”建设，全面增强火灾防控能力,夯实社会消防安全根基。
   （三）集中开展排查检查，全力整治安全隐患
为切实抓好全州文化旅游领域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全州文化旅游领域安全有序，成立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联合消防、市场监管、安监、交通运输等部门对全州博物馆、文物古建筑、文物考古工地、旅游景区、文化娱乐场所等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全州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能够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定期对辖区内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开展安全隐患排查自查自改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重点整治生产生活用火、电气安全隐患、燃香烧纸隐患、易燃可燃物及危险品存放、设施设备安全隐患及制度制定落实等情况。不定期开展文物安全排查整治督导，确保排查整治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州文旅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领导分别带队多次赴全州古建筑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考古工地、博物馆、文博开放单位等进行安全督导检查，特别是五一、端午、中秋、十一假日前重要节点安全查检。坚持问题导向抓整改，对辖区内古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无遗漏文物安全督导检查，对检查中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和问题的单位，要求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求建立整改清单，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人和整改时限，逐一挂账督导，逐一整改销号，对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的文博单位，要求停业或者停工集中整改。
截止目前，全州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文物火灾隐患检查342次，出动732人次，检查文物单位376处，其中国保6处、区保54处、县保110处；检查博物馆、古建筑26处。排查发现文物单位隐患和问题共20项，督促整改20项，归类梳理出问题主要是电气安全隐患类1项，设施设备安全隐患类9项，消防安全管理类3项，其他隐患7项。
针对存在的问题，各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整改清单，制定整改方案，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力度整改。对奇台县、吉木萨尔县1家博物馆消防设施未达标，我局会同执法支队下达责任整改通知书。目前，奇台博物馆已整改完成，吉木萨尔县博物馆还正在封闭整改中，其他排查出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已整改完成。
（四）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加大文物安全宣传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全州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结合“安全生产月”和“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活动，开展文物消防安全宣传，充分利用电视、广播、公众号、微信、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展板、LED电子大屏等方形，大力营造“人人重防火，处处讲安全”的良好氛围，宣传文物安全政策法规，普及安全生产、火灾危害和防火知识，提升消防安全意识。认真开展文物安全政策法规学习，组织学习国家文物局编制的《文物建筑及博物馆消防安全手册》《文物建筑火灾风险防范指南》警示教育宣传片等，邀请消防人员专题授课，不断提高广大干部职工学习消防知识、增强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加强对外文博单位消防灭火和应急疏散能力，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和初起火灾火灾扑救能力。做好文物工程、考古工地野外文物看护员等岗前安全警示教育培训。全州开展消防安全培训41次、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演练48次，参与人数956余人次。
二、存在问题
    一是文物机构队伍薄弱，专业人才匮乏，安全保护意识有待提高。二是吉木萨尔县博物馆受资金影响，整改力度缓慢。三是全州文物保护单位点多、面广，文物破坏、盗掘现象仍有发生。三是文博单位安全教育培训未做到全覆盖，少数从业人员不熟悉灭火器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三是部分文博单位应急预案操作性不强或未及时修订。
三、下一步打算
1、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关于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统一部署和区、州消防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文物火灾隐患整治和消防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自治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对接协调，全面开展文物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的发生。
2、加强文物监管，全面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督促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全面实行一把手责任制。严格依法履行监督职责，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督促县市抓好整改。继续加强与公安、消防等部门协调配合，建立消防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不定期开展文物安全隐患排查，杜绝文物安全事故发生。
[bookmark: _GoBack]3、加大宣传教育，提高文物安全防范意识。持续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安全氛围。利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宣传媒介，开展文物保护知识宣传。结合每年“安全生产月”“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等举办形式多样的文物安全主题活动。持续开展各级文博单位消防安全实战演练活动，不断提高文博单位人员火灾处置的应急应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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